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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3� � � �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2018-050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1月

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孙玮恒、虞国平、王建堂为公司战

略委员会委员，孙玮恒为召集人；何大安、韩洪灵、虞国平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何大安为

召集人；韩洪灵、韩灵丽、虞国平为审计委员会委员，韩洪灵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23� � �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8-049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511�号梅苑宾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23,541,1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90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立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曹路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3,480,933 99.9994 60,200 0.000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2,654,113 99.9914 887,020 0.008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调整的议案

810,813,932 99.9925 60,200 0.0075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

事调整的议案

809,987,112 99.8906 887,020 0.1094 0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雪婷、张帆影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23� � �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编号：2018-051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1月

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选举孙朝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公告编号：2018-06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寿广场A座二层多功

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持有表决权股份22,296,315,6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83950%，符合法定比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296,315,69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338,838,3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57,477,3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88395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4204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63500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董事会推举非执行董事苏恒轩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执行董事林岱仁，非执行董事

袁长清和尹兆君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史向明和宋平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3.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31,354,010 99.961299 7,484,252 0.038700 100 0.000001

H股 1,316,725,923 44.521928 1,602,140,489 54.172536 38,610,925 1.305536

普通股合计 20,648,079,933 92.607587 1,609,624,741 7.219241 38,611,025 0.173172

王滨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38,759,618 99.999593 78,644 0.000406 100 0.000001

H股 2,749,754,153 92.976339 194,223,534 6.567203 13,499,650 0.456458

普通股合计 22,088,513,771 99.067999 194,302,178 0.871454 13,499,750 0.060547

唐勇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38,838,262 99.999999 100 0.000001 0 0.000000

H股 2,721,755,832 92.029643 219,563,010 7.423996 16,158,495 0.546361

普通股合计 22,060,594,094 98.942778 219,563,110 0.984750 16,158,495 0.07247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资本性债务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338,838,262 99.999999 0 0.000000 100 0.000001

H股 2,940,237,632 99.417081 3,932,040 0.132952 13,307,665 0.449967

普通股合计 22,279,075,894 99.922679 3,932,040 0.017635 13,307,765 0.0596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王滨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7,824,010 51.109387 7,484,252 48.889960 100 0.000653

3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17年度薪

酬的议案

15,308,262 99.999347 100 0.000653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中第1项至第3项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中第4项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照、孙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8－0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股东于2018年11月13日举行的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上选举王滨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后， 本公司于同日举行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选举王滨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其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王滨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9月28日分别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杨明生先生因个人年龄原因，已于2018年11月13日提出辞任本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职

务，自同日起生效。杨明生先生已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

之其他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对杨明生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8－06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8年11月13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A18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

11人。执行董事林岱仁、许恒平、徐海峰，非执行董事袁长清、刘慧敏、尹兆君、苏恒轩，独立董

事张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白杰克）、汤欣、梁爱诗现场出席会议。本公司监事和管理

层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和《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会议召开之前，董事会收到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先生的辞任函。因个人年龄原因，提

出不再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杨明

生董事的辞任即时生效。杨明生先生已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

其辞任之其他事项须提请股东注意。 董事会对杨明生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会议由林岱仁董事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王滨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王滨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王滨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9月28日分别发布的《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参与照海项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52� � �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8-061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成员之

一项志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37,882,56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2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项志峰先生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11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30,471,3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4%，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项志峰 5%以下股东 137,882,560 4.24%

IPO前取得：10,574,500股

协议转让取得：2,314,33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2,5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493,73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阮水龙 389,653,992 11.98% 阮水龙与阮伟祥、项志峰存在关联关系，分别为父子、翁婿关系。

阮伟祥 346,321,538 10.65% 同上。

项志峰 137,882,560 4.24% 同上。

合计 873,858,090 26.8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项志峰 30,471,311 0.94%

2018/9/11～

2018/11/13

集中竞价

交易

9.04－10.07 287,537,644.10 已完成 107,411,249 3.3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五)

(一)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11/14

证券代码：002081�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8-046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二

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朱盘英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宁波先生列席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的说明及核查意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及对公示情况的说明如下：

2018年10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等议案，具体内容于2018年10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巨潮资讯网和公司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

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一）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示内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公示时间：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1月12日。

公示方式：巨潮资讯网和公司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反馈方式：通过邮件、传真、书面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公示结果：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核查方式：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人员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激励计

划。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二、报备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 �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编号：2018-052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部分下属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

公司持有的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六家下属公司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8-041号和2018-042号公告）。公司在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出具后，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

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六家下属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详见2018-046号和2018-047号公告）。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11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2018-050号公告）。

此次挂牌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持有的6家下属公司股权， 分别是：晋

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88.67%股权、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70%股权、山西国

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35%股权、灵石县通义天然气有

限责任公司41%股权、 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 挂牌价格合计不低于27869.72万

元。

2018年11月12日，公司将所涉股权在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公司将

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8-261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变更后的公司名称：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3.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名称：Bohai� Leasing� Co.,Ltd.；

4.变更后的公司英文简称：Bohai� Leasing；

5.证券简称启用日期：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6.公司证券代码“000415”保持不变。

一、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金控” 或“公司” ）分别于2018年10月24日、

11月9日召开了2018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及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为适应公司发展规划，拟对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作如下变更：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名称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ohai�Capital�Holding�Co.,Ltd Bohai�Leasing�Co.,Ltd.

证券简称 渤海金控 渤海租赁

2018年11月13日， 公司收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85973682）。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公司中文名称正式变更为“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

二、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原因说明

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发展战略已调整为聚焦租赁主业、特别是航空租赁主业的发

展，打造全球领先的、专业化的租赁产业集团，不再拓展多元金融业务并逐步剥离与主业关联

度低的金融或类金融投资，切实降低整体资产负债率，提高租赁主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

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全部来源于租赁主业，营业利润亦基本全部来源于租赁主业。为适应公

司发展规划，本次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证券简称自2018年11月14日起由 “渤海金

控”变更为“渤海租赁” ，公司证券代码“000415”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16�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18-062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并拟将该预案提交

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1月1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10月31日）及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11月1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

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交易日（即10月31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陈泽民 84,278,589 10.37%

2 陈南 79,706,590 9.81%

3 陈希 79,120,000 9.74%

4 EAST�JOY�ASIA�LIMITED 72,000,000 8.86%

5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 72,000,000 8.86%

6 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 72,000,000 8.86%

7 贾岭达 68,800,000 8.47%

8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成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770,000 1.45%

9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2016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860,030 1.21%

10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优质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7,300,000 0.90%

二、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11�月12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陈泽民 84,278,589 10.37%

2 陈南 79,706,590 9.81%

3 陈希 79,120,000 9.74%

4 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 72,000,000 8.86%

5 EAST�JOY�ASIA�LIMITED 72,000,000 8.86%

6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 72,000,000 8.86%

7 贾岭达 68,800,000 8.47%

8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成长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870,000 1.46%

9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2016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880,030 1.22%

10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河优质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7,320,000 0.90%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8-119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八）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海宜”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海宜，股票代码：002089）自2018

年4月20日开市时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0日公司发布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2）。

公司拟采取现金方式收购湖南泰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泰达” ）持有的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通家” 或“标的资产” ）324,401,900股股份。

2018年7月19日，公司与湖南泰达、陕西通家、苏金河共同分别签署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保证合同》，基本确定了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

和其他相关条款，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将自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后生效。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20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8-068公告内容。

由于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涉及部分土地权证和环保批复的事项需和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和确认，相关工作未全部完成，因此不具备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条件，

公司无法按原计划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保证公司股票的流通性，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的权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开市

起复牌， 并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2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股票复牌暨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管理人员与中介机构在苏州召开了沟通会，就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进行

了沟通与交流。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公

司将在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至少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

三、重大资产重组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是否能够获得审议通过尚存在不确定

性，交易的最终方案需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的方案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请投资者以公司发布在上述媒体上的公告为准。

3、公司将及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推进的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